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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A_A4_

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23718.htm 交通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的通知（交水发[2006]91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

江、珠江航务管理局，中远、中海、长航、中外运集团，部

直属各打捞局： 为加强国内水路运输市场准入管理，提高国

内航运业发展水平，保障运输安全，我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

了《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1年第1

号，以下简称“1号令”）。针对1号令实施以来的新情况，

现就进一步加强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通知如下： 一、

建立航运企业经营资质动态管理制度 1号令规定的国内船舶

运输经营资质条件，不仅是取得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格的准

入条件，而且也是经营人在日常运输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具

备的条件。为加强企业经营资质管理，部决定从以下两方面

建立企业经营资质动态管理制度。 （一）建立企业主要管理

人员动态报备制度。 根据1号令的要求，从事国内船舶运输

企业的有关从业人员，特别是主要管理人员应符合一定的条

件，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保障运输安全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管理，我部

将结合2006年年度核查，建立水运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档案，

实行动态管理。 从本文发布之日起，当1号令规定的企业海

务、机务主管人员及液货危险品运输和客运企业的最高管理

层持证人员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在1个月内填写《企业主要管

理人员变动情况备案表》（见附件），并持相应资料（变更



后管理人员的身份证、适任证书、任职文件及劳动合同）的

原件及复印件，向所在地交通主管部门备案。企业所在地交

通主管部门查验相应资料原件后，将备案表和相关资料的复

印件（加盖与原件一致章）逐级转报原审批部门。运输管理

部门发现上述人员实际情况与水运管理信息系统内档案不一

致，而企业又未按期履行备案手续的，则视为该企业达不到1

号令要求的资质条件，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建立

经营资质动态检查制度。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大对经营人

市场准入后的监管力度，建立经营资质动态检查制度。除每

年上半年统一进行年度核查外，对跨省运输的企业还应在每

年下半年组织一次上门现场抽查。抽查的重点是公司安全管

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和相关管理人员配备等

情况。对从事液货危险品运输和旅客运输的企业原则上应全

部抽查，但对连续3年年度核查记录良好的企业可酌情免于抽

查。对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抽查率不得低于30％。对管理制

度不落实、专职管理人员不到位的，要求其整改。经整改仍

不合格的，报相应的管理部门取消其经营资格。抽查的具体

时间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确定，并于年底前将抽查结果书面

报部（长江、珠江水系跨省运输的情况同时抄报长江、珠江

航务管理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